
4當 吾兒: J 09/08049911 

保存年限: 5 

簽 於人事室第一組 日期: 109/06/09 

主話:謹陳本校第3屆第 14次勞資會議紀錄 1份，請核示。

說明:首揭會議業於 109年6 月 2 日(星期二)於本校蘭潭校垣行

政大樓2樓人事室會議室召間完成。

擬辨:奉核後，依會議決議辦理，並登載本室網站公告(謹敘稿

併凍核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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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第三屆第十四次勞資會議紀錄

會議時問:民函 109 年 6 月 2 日(星期二)上午 11 時 30 分

會議地點:蘭潭校區行政大樓 2 樓人事室會議室

主席: (推選勞方代表 1 人擔任主席)

出席人員: (詳如簽到單)

壹、推選勞方代表擔任主席:

紀錄:謝翠珍

依本屆第 13 次會議決議推選，由勞方代表蔡依珊擔任

本次會議主席，頃獲室主代表因故未克出席本次會議，

愛請本次與會代表推選勞方代表 1 名主持會議。

決定:經與會代表一致推選，由勞方代表胡采玲擔任本次

會議主席。

貳、上次會議紀錄確認暨執行情形: (請參的件第 1 頁至

第 3 頁)

決定:洽悉。

參、報告事項

報告一 報告單位:人事室

勞工動態: (109. 02. 06-109. 06. 01) 

姓名 異動類別 職稱 原職單位 新職單位

蔡承翰 新進 專案辦事員 教務處

溫世芬 離職 專案書記 師範學院

丘富元 離職 專案組員 國際事務處

張崇孝 新進 專案輔導員 學生事務處

朱竣羚 新進 專案辦事員 幼兒教育學率

1 

生效日期

109.02.17 

109.03.01. 

109.03.09 

109.03.10 

109.03.16 



蔡甲申 離職 專案組員 教務處 109.03.16 

曾志成 新進
專案救生

體育室 109.04. 10 
員

買勁瑋 陸遷 專案組員 教務處 教務處 109.03. 15 

張筱君 回職復薪 專案辦事員 總務處 109.05. 12 

林星全 新進 專案書記 師範學院 109.05.18 

李政翰 離職 專案技佐 體育室 109.06.01 

黃仕易 新進 專案輔導員 學生事務處 109.06.01. 

陳菁燕 新進 專案組員 師資培育中心 109.06.01 

108.04.26 
賴俊文 留職停薪 專案書記 總務處 至

109.06.27 

合計:

新進 7 人、離職 4 人，陸遷 1 人、回職復薪 1 人、留職停薪 1 人，截至 109.06.01 為

止，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含留職停薪)共計 139 人。

決定: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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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二 報告單位:人事室

案由:本校第4屆勞資會議勞資代表名單，提請報告。

說明:本會第 3屆勞資會議勞資代表任期自 105年6 月 8 日至 109年6 月 7 日

止，第是屆會議之勞方代表經完成線上投票作業，資方代表業奉校

長圈定，雙方新任代表如下:

一、資方代表:副校長主主主代表、總務長去主星代表、研發長益差遠

代表、人事室主任盔美援代表、農學院院長接銓益代表等5名。

二、勞方代表:教務處專業組員丕盜墓代表、總務處專案是且員謝明潔

代表、產學營運及推廣處專案組員蠱產主是代表、總務處工友蓋率

挂代表、副校長室工友藍退支代表等5名。

決定:洽悉。

肆、臨時動議:無。

但、散會(中午12時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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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第三屆第 14 次勞資會議簽到單

會議時間:氏國 109 年 6 月 2 日(星期二)上午 11 日衍。今
會議地點:鵑潭校區行政大樓 2 樓人事室會議室

主席 :1豚圳人 紀錄:謝翠珍
出席人員:

黃光亮代表 本秒 1石峙代表戶fdt

黃文理代表

陳政見代表

李鴻文代表 略到附代表(如。

何慧婉代表 胡采玲代表 明米拉



國立嘉義大學第三屆第十三次勞資會議紀錄暨執行情形

會議時間:氏國 109 年 2 月 6 日(星期四)上午 11 時

會議地點:蘭潭校區行政大樓 2 樓人事室會議室

主席:資方代表李鴻文院長 紀錄:謝翠珍

出席人員: (詳如簽到單)

壹、主席致詞: (略)

貳、報告事項

報告一 報告單位:人事室

勞工動態: (108. 10. 29~ 109.02.05) 

姓名 異動類別 職稱 原職單位 新職單位

陳建卅 新進 專案組員 國際事務處

溫f叔女口 新進 專案護理師
環境保護及安

全管理中心

鄭靜芬 陸遷 專案組員 生命料學院

唐靖雯 陸遷 專案組員
生物機電工

程學系

蘇月環 離職 專案技佐
國藝技藝中

‘毛主

黃馨建 離職 專案辦事員 副校長室

陳音員自青 離職 專案辦事員 教務處

李依霖 隨遷 專業組員 學生事務處

1 

生效日期

108. 1l. 01 

108. 11. 04. 

108.12.02 

108.12.02 

108. 12. 06 

109.02.01 

109.02.01 

109.02.04. 



到軍蚓 隨遷 專案組員 學生事務處 109. 02. 04. 

合計:

新進 2 人、離職 3 人，陸遷 4 人、留職停薪 2 人，截至 109.02.05 為止，契僱人員及

專案工作人員(含留職停薪)共計 139 人。

決定:洽悉。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本校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防疫照顧假給薪事宜，提請討論。

說明:

一、勞動部公告，為因應防疫、中小學延後問學及家長照顧12歲

以下學童之需求，家長其中 1人得請防疫照顧假。茲摘錄「防

疫照顧假 Q&A J 相關內容(請參附件第 5 頁至第 6 頁)如

下:

(一)勞工配合防疫照顧需求而未出勤，雇主不得視為曠工、強迫

勞工以事假或扣發全勤獎金等不利處分。

(二)雇主如扣發全勤獎金，將依違反勞基法22條工資未全額給付

處罰;如強制勞工一定要請特別休假或事假，將依違反勞基

法第 38條或第43條規定處罰，處罰金額都是2萬元至100萬

兀。
(三) I 防疫照顧假」靜、為防疫應變的特別措施，並非公假性質，

雇主應配合准予符合條件者，但此一特別措施並未強制雇主

應付薪資，希望勞雇雙方要共體時艱，共同為防疫而努力。

二、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告，公務員亦可請14天防疫照顧假，

只有給假並不文薪(請參附件第 7 頁)。

三、查案揭防疫照顧假計10個工作天 (109年2月 11 日至2 月 24

日) ，考量本校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之權益及人力成本

之衡平性，研擬3方案如下:

(一)甲案:請假5天以內之天數仍予支薪;超過5天之請假天數不予

支薪。

(二)乙案:請假期間照常支薪。

(三)丙案:請假期間不予支薪。

四、非以校務基金進用之專案工作人員之作法，建議自行檢視經

2 



費狀況後，比照採取之方案辦理。

討論: (略)

決議:

一、防疫照顧假靜、屬政府為因應防疫所新增之假別，依行政院人事行政

總處之公告，公務人員申請防疫照顧假期問准假不給薪;考量人事

管理一致性，以校務基金進用之契僱人員及專業工作人員，其給假

期間比照公務人員之措施，不予支薪。

二、上蹋決議以 109 年 2 月 11 日至 2 月 24 日之給假措施為萃，日後如
有延長給假之政令或公告，再另案提會討論。

。執行情形:已照會議決議辦理，並於109年2月 6 日公告全體教職員工

知照。

提案二 提案單位:人事室

察由:推選下一次會議主席，提請表決。

說明:

一、依「勞資會議實施辦法 J 第 16條規定，勞資會議之主席，由勞

資會議代表輪流擔任之。但必要時，得由勞資雙方代表各推派

一人共同擔任。

二、本會第三屆第一次會議推選主席為資方代表去盤蠱、第二次會

議推選主席為勞方代表盤丞笠、第三次會議推選主席為資方代

表至主進、第四次會議推選主席為勞方代表蠱蓋盟、第五次會

議推選主席為資方代表工主蠱、第六次會議推選主席為勞方代

表丕盜墓、第七次會議推選主席為資方代表盆乏主、第八次會

議推選主席為勞方代表主斐笠、第九次會議推選主席為資方代

表童車盔、第十次會議推選主席為勞方代表整盒鹽、第十一次

會議推選主席為資方代表退還盆、第十二次會議推選主席為勞

方代表鼓丞金、第十三次會議推選主席為資方代表全過三三。
討論: (略)

決議:經出席代表一致推選，由勞方代表鑫坐車費代表擔任下次會議主席。

。執行情形:蔡代表因事未克出席主持會議，提本會另案推選勞方代表 1

名擔任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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